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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申請入學說明
每人最多可申請6校系(每校$100)

 分二階段辦理：
第一階段以「學測級分」作檢定、篩選。
第二階段以面試、書面審查與學測成績統計錄取。

 通過第二階段所有正取、備取學生須上網登入志願
統一分發，每人最多僅錄取一校系。

 錄取後如不願報到者，須向錄取學校填報「放棄報
到切結書」，方能參加考試分發入學。



個人申請入學說明
報名、備審資料、登入志願、放棄報到

 第一階段集體報名：須於3/9前繳回報名資料報名表及報名
費至教務處。

 第二階段：4/30~至各大學自訂截止日，上傳備審資料(學習
歷程)、及指定項目甄試，由各大學自訂。

 登記就讀志願序：獲正取、備取者，須於6/4~6/5上網登記
就讀志願序，每人最多錄取1校系，未上網登記就讀志願序
者視同未錄取。

 放棄：分發錄取者如欲放棄就讀(6/11~14截止日)，須填放
棄報到聲明書，才能參加分科考試入學分發。



申請入學
重要日程

節錄

PART 01



115學年度申請入學重要日程表(1)

登錄參加集體報名 114年3月2日上午9時至3月9日下午4時止

集體及個別報名考生上網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
114.03.03（二）至 114.06.14（日）

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

第一階段

集體報名學校向甄選
委員會辦理繳費

115.03.23（一）上午 0 時起至

115.03.25（三）下午 5 時止

集體報名學校向甄選
委員會辦理報名

115.03.24（二）至 115.03.25（三）

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5 時止

甄選委員會公告篩選
結果

115.03.31（二）上午 9 時

篩選結果複查截止 115.04.01（三）中午 12 時止



第二階段

大學寄發（或公告）指定項目甄試
通知及相關資料

大學自訂（詳校系分則）

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 大學自訂（詳校系分則）

審查資料網路上傳或應繳證明收件
截止

大學自訂（115.04.30至各大學繳交截止日；
詳校系分則）

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大學自訂（115.05.14 至 115.05.31）

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甄選總成
績單

大學自訂（115.06.01前）

甄選總成績複查截止 大學自訂（詳校系分則）

統一分發

大學上傳申請入學招生錄取結果
（含成績複查結果）至甄選委員會

115.06.01（一）下午 3 時止

錄取生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
序

115.06.04（四）至 115.06.05（五）
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

甄選委員會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115.06.11（四）上午 9 時

統一分發結果複查截止 115.06.12（五）中午 12 時止

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
115.06.11（四）至 115.06.14（日）
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

115學年度申請入學重要日程表(2)



PART 02

申請入學

篩選說明



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說明(1)

17

校系如同時將學測「數學A」、「數學B」
訂為其檢定科目，考生僅需通過「數學A」
或「數學B」其中一科之檢定標準。

範例：

國文、英文、數學(A或B)、自然共4科
數學A、數學B於規則中僅計為1科

校 系 參 採 檢 定 、 篩 選
及 採 計 之 科 目 至 多 4 科

校系要求(檢定、倍率篩選或採計)之術科考試
項目為零分(缺考、未報考成績以零分計)。

校系要求檢定、倍率篩選及採計之學科能力測
驗科目成績總和為零級分(缺考、未報考成績
以零級分計)。

校系要求須參加術科考試卻未參加術科考試或
主修樂器別不符。

有下列任一情形者，不得參加(篩選)

範例校系
招生名額3名；預計甄試人數9名

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

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學測成績採計方式

國文 -- 8 *1.00

英文 -- -- *1.00

數學A 均標 -- --

數學B 前標 -- --

自然 均標 3 *1.50

國英自 -- 5 --

同級分(分數)
超額篩選方式

一、學測國文、英文、自然之級分總和
二、學測國文級分 三、學測英文級分



達檢定

標準

國文

8倍

國英自

5倍

3倍

同級分

超篩

【數學A均標、自然均標】20名
【數學B前標、自然均標】30名

共計 50名

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說明(2)

依國文級分高低

篩選出24名

(3x8=24)
依國文+英文+自然級分總和

高低篩選出15名

(3x5=15)

自然

依自然級分高低篩選出9名

(3x3=9)

以自然最低級分者

依「同級分(分數)超額篩選方式」

之順序篩選至達預計甄試９名

超出預計甄試人數9名

考生須先通過檢定篩選，
才能參加次項之倍率篩選
(由高倍率篩選至低倍率)

範例校系倍率篩選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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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同級分(分數)超額篩選方式」順序一之級分總和，以外加名額
5倍人數進行篩選，通過者取得參加第二階段資格。
如範例校系：國文+英文+自然之級分總和高低篩選

符合校系要求之離島縣市，即取得參加第二階段資格。

1.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校系：
一律先通過第一階段篩選，得否參加第二階段甄試由其校系審查認定。

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規則說明(3)

訂有外加名額校系：未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學生 (即未通過檢定或倍率篩選)

原住民生

離島生

願景計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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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學測五標



PART 03

學習歷程

資料上傳
說明



114-2高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上傳重要日程

工作 人員 時間

1 收訖明細確認(114-1修課紀錄、114-1幹部經歷) 全校學生 3月16~18日

2 上傳114-2課程學習成果截止日 高三學生 5月11日

3 認證學生課程學習成果截止日 高三教師 5月12日

4 勾選114學年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截止日 高三學生 5月13~15日

5
收訖明細確認 (114-2修課紀錄、114-2幹部經歷、
114已勾選的學習成果和多元表現)

高三學生 5月16~19日



審查資料繳交上傳(勾選)步驟



01-檢視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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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資料數」為0，即資料庫
無您的資料，如：109學年
度以前已畢業生、課程含新
舊課綱、持境外學歷、同等
學力或青年儲蓄帳戶學生等。

應屆畢業生 修課紀錄 課程學習成果、多元表現

測試版
4 / 1 0 ~ 4 / 1 5

高一、高二
共 4 個學期

高一、高二共 4 個學期

正式版
4 / 3 0 ~ 5 / 6

高一至高三上
共 5 個學期

高一至高三共 6 個學期

(跨考生僅4個學期)
新課綱畢業
的重考生

不論測試版或正式版皆為高一至高三共 6 個學期

測試截止後，
即刪除不列入
正式資料

截止日期依簡章
校系分則規定



02-設定審查項目繳交方式

「自行上傳PDF檔」或「
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」
僅限擇一種繳交方式。

若於校系繳交截止日前尚未
完成確認，皆可再次進入設
定繳交方式頁面修改。

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無資料
檔案者，繳交方式一律設定
為「自行上傳PDF檔」。

逐系設定審查項目「課程學習成果」與「多元表現」之繳交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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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考生審查資料繳交方式說明

(1)若選擇「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」繳交方式，則只能提供

檢視及勾選第1學期至第4學期之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檔案。

(2)若欲提出之審查資料，包含高三之課程學習成果、多元表現，則須

選擇「自行上傳PDF檔」繳交方式，自行將第1學期至第6學期

之學習歷程檔案製作成PDF檔上傳至系統。

(1)若選擇「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」繳交方式，則只能提供檢視及勾選

第1學期至第4學期之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檔案。

(2)若欲提出之審查資料，包含高三之課程學習成果、多元表現，則須選擇「自行

上傳PDF檔」繳交方式，自行將第1學期至第6學期 之學習歷程檔案製作成

PDF檔上傳至系統。

提醒

對象
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「專業群」班別 應屆畢業學生

如：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、綜合型高中專門學程、實用技能學程學生

依國教署所定時程，跨考生提交高三之「課程學習成果」、
「多元表現」完成時間為 115 年 5 月底，已逾申請入學審
查資料上傳作業時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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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-逐項完成審查項目檔案勾選或上傳

課程學習成果

依校系要求內容或
其他課程學習成果
提供至多3件

多元表現

依校系要求內容
或其他多元表現
提供至多10件

學習歷程自述

依校系要求內容
自行製作成一個
PDF檔案上傳

其他

依校系要求內容
自行製作成一個
PDF檔案上傳

另須製作一個多元表現
綜整心得PDF檔案上傳

修課紀錄

應屆生( 或新課綱
畢業的重考生) 由
學習歷程中央資料
庫提供五(或六)個
學期成績

其餘考生由本人
自行上傳

依設定繳交方式
完成勾選
或上傳PDF

選擇檔案後，務必
點選「上傳」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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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使用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說明

頁面可選擇「完整」或「清單」方
式呈現

「課程學習成果」至多勾選3件、
「多元表現」至多勾選10件，勾
選超過規定件數者，系統將無法
執行儲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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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審查資料上傳確認表」
下載儲存

檢視所有上傳(或勾選)檔案內
容無誤且不再做修改

務必點選「檢視審查資料繳交
核對清單」查看上傳情形

輸入「考生個人密碼」執行
「確認」鍵送出資料

04-檢視繳交核對清單並完成確認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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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時尚未完成確認作業，需回主選
單輸入考生個人密碼後執行確認。

務必核對資料
已上傳(勾選)完成
務必核對資料

已上傳(勾選)完成

審查資料「繳交核對」清單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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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04

線上簡章

操作說明





-個人化校系分則下載
(只挑自己有興趣的校系出來查詢)
-依考生條件查詢
(依學校類別、區域、學校名稱、
學系名稱找出符合資格)
-依學校條件查詢
-依學群分類查詢
-依校系參採學測科目查詢
(可依自己選考的科目來查詢)
-查詢各大學校校系分則之共通說
明事項
…
-查詢須參採英語能力檢定之校系







簡報結束

敬請指教
木柵高工註冊組
電話：02-22300506#203


